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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報告事項 

(一)一百零五年度營業報告。請參閱【附件一】。 

(二)審計委員會查核一百零五年度決算表冊報告。請參閱【附件二】。 

(三)一百零五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配情形報告。 

說 明： 

1. 本公司一百零五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金額分配依據公司章程第

四十條規定：｢本公司當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得少於百分之

二為員工酬勞及提撥不高於百分之二為董事酬勞…｣辦理。

2. 依公司章程分配一百零五年度員工酬勞為新台幣 82,180,593 元，

占當年度獲利比例為 8.97%，董事酬勞金額為新台幣 11,733,766

元，占當年度獲利比例為 1.28%，均以現金方式發放。上述金額

與認列費用年度估列金額，員工酬勞差異新台幣 0 元，董事酬勞

差異新台幣 4 元，列為一百零六年度之損益。

肆、承認事項 

(ㄧ)一百零五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提請 承認。〈董事會提〉 

說 明： 

1. 本公司一百零五年度個體暨合併財務報表，業經一百零六年三月

二十八日董事會通過，並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林永智會計師

及李明憲會計師查核完竣，連同營業報告書呈送審計委員會審查

竣事，並出具查核報告書在案。

2. 本公司一百零五年度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個體暨合併

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一】及【附件三～四】。

3 .敬請承認。 

決 議：出席股東可表決總權數 610,049,602 權； 

贊成權數：602,194,793 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357,533,922 權)，占出席總權數 98.71%； 

反對權數：59,297 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59,297 權)，
占出席總權數 0.01%； 

棄權/未投票權數：7,795,512 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7,790,266 權)，占出席總權數 1.28%。 

無效權數：0 權，占出席總權數 0%。 

贊成權數過出席股東表決權數二分之一，本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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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敬請 承認。 

決 議：出席股東可表決總權數 610,049,602 權； 

贊成權數：602,124,036 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357,463,165 權)，占出席總權數 98.70%； 

反對權數：130,054 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130,054 權)，
占出席總權數 0.02%； 

棄權/未投票權數：7,795,512 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7,790,266 權)，占出席總權數 1.28%。 

無效權數：0 權，占出席總權數 0%。 

贊成權數過出席股東表決權數二分之一，本案照案通過。 

伍、討論事項 

(一)本公司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提請 公決。〈董事會提〉 

說 明： 

1. 本公司為充實營運資金以因應業務發展之需求，擬由歷年來未分

配盈餘提撥新台幣 304,130,470 元轉增資發行新股 30,413,047 股，

每仟股無償配發 40 股。 

2. 上述增資發行之新股，俟主管機關核准後，授權董事會另行訂定

配發新股基準日，按配股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之股東持有股份比

例分配，並通知所有股東。 

3. 原股東配發不足一股之畸零股，自配股基準日起五日內由股東自

行辦理併湊，其併湊不足部份，按面額折付現金計算至元為止，

前項若有剩餘之畸零股份，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照票面金額承購。 

4. 本案經股東會通過後，如因公司股本變動以致影響流通在外股

數，股東配息配股率因此發生變動而須修正時，擬請股東會授權

董事會全權處理。增資發行之新股其權利義務與原股份同。 

5. 發行新股後，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 7,907,392,220 元整。 

6. 敬請 公決。 

決 議：出席股東可表決總權數 610,049,602 權； 

贊成權數：602,193,052 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357,532,181 權)，占出席總權數 98.71%； 

反對權數：60,048 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60,048 權)，
占出席總權數 0.01%； 

棄權/未投票權數：7,796,502 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7,791,256 權)，占出席總權數 1.28%。 

無效權數：0 權，占出席總權數 0%。 

贊成權數過出席股東表決權數二分之一，本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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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擬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提請 公決。〈董事會提〉 

說 明： 

1. 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6.2.9 金管證發字第 1060001296 號令

及 106.2.13 金管證發字第 1060004523 號令，發布修正「公開發行

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部分條文，本次修正主要係主管

機關配合實務運作，修正部分用語及放寬部分規定與公告申報標

準等，爰依規定配合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2.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

閱【附件五】 

3. 敬請 公決。 

決 議：出席股東可表決總權數 610,049,602 權； 

贊成權數：602,191,385 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357,530,514 權)，占出席總權數 98.71%； 

反對權數：57,379 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57,379 權)，

占出席總權數 0.01%； 

棄權/未投票權數：7,800,838 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7,795,592 權)，占出席總權數 1.28%。 

無效權數：0 權，占出席總權數 0%。 

贊成權數過出席股東表決權數二分之一，本案照案通過。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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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隆產品仍以抗癌藥物為大宗，去年度三大主要產品包括用於卵巢癌、肺癌、乳癌的用藥

Paclitaxel；治療大腸直腸癌的 Irinotecan 及小細胞肺癌及乳癌的 Gemcitabine，全球市佔率皆

居於領先地位。抗癌領域的深厚研發實力也顯現在藥證申請上，目前全球共取得 753 項藥物

主檔案(DMF)，屬於美國的 DMF 則有 53 項，其中有高達 32 項為抗癌產品，數量為全球獨

立原料藥公司之冠。 

加速轉型之路  積極開發中國及日本市場 

神隆運用策略聯盟的模式切入高附加價值的創新產品，成功地延伸至學名藥製劑領域。與美

國藥廠賽進公司共同開發之抗癌產品及自行研發的 Fondaparinux 兩項產品，已於美國提出上

市申請並等候核准之外，另也佈局 11 項共同開發及分潤的製劑產品合作案。此外並鎖定多

項利基型針劑產品，積極與國際大廠洽談歐美市場的獨家銷售權。 

公司投資興建符合國際 GMP 水準的針劑廠，預計第一條生產線可於今年完成機台儀器的確

效，著手試產註冊批次。這座針劑廠將整合神隆前導科技及全程無菌生產，提供客戶由原料

藥至針劑的垂直整合代工服務。 

神隆位於中國江蘇的常熟廠已逐步貢獻營收，除了慎選新藥代客研製的臨床二至三期產品，

亦也尋求短期專利到期且量大的學名藥用原料藥和中間體，以提高產能利用率，同時積極建

立下游製劑夥伴，共同開發註冊，共享中國市場利潤。另一個焦點是高潛力市場日本，該市

場每年營收逐步成長，目前日本前十大藥廠有六家是我們的客戶。隨著市場集中度越來越

高，我們將與當地學名藥公司進行更具彈性的合作模式，降低代理成本，擴大產品組合，以

提升營收及獲利。 

戮力成為產業標竿  品質服務深獲肯定 

台灣神隆深耕製藥領域多年，成功建立起全球抗癌原料藥領導廠商的地位。由於著重自有產

品與專利製程的開發，並嚴格遵守國際 cGMP 製造規範，奠定其原料藥產品高品質之國際形

象。去年順利通過歐洲醫藥品品質審查委員會(EDQM)及德國官方藥事主管機構的查廠。由

於近年來歐盟不斷加強藥事法規及檢核的力道，能順利通過這兩次官方現場檢查，象徵著公

司生產品質管制體系再次得到歐盟藥監單位的充分肯定，為公司進一步進軍歐盟市場奠定了

堅實的基礎。 

此外，由台灣證券交易所舉辦的公司治理評鑑，神隆連續兩屆榮獲優良公司的殊榮，同時也

是名列前百分之五的上市公司中唯一的生技公司。而公司響應南科管理局推動的「南科健康

職場自主管理輔導及評鑑」計畫，因成果表現優異獲選為 105 年度推動健康職場績優單位，

肯定我們落實職場員工健康的努力。年底還三度通過財政部關稅總局優質企業(AEO)認證，

各項佳績象徵著公司戮力追求卓越的信念及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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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神隆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明 

第四條、評估與作業程序 

(一)～(四)(略) 

(五)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
形資產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
元以上者，除與政府機構交易
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
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
意見，會計師並應依會計研究

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
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六)～(八)(略) 

第四條、評估與作業程序 

(一)～(四)(略) 

(五)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
形資產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
元以上者，除與政府機關交易
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
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
意見，會計師並應依會計研究

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
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六)～(八)(略) 

主管機關考量原條文所規
範即僅為政府機關，且中
央與地方政府機關所為取
得或處分資產交易，其價
格遭操縱之可能性低，爰
得免除專家意見之取得，
故修訂文字。 

第六條、資產估價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
除與政府機構交易、自地委建、租
地委建，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
之設備外，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先取得專
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並符合
下列規定： 

(以下略) 

第六條、資產估價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
除與政府機關交易、自地委建、租
地委建，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
之設備外，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先取得專
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並符合
下列規定： 

(以下略) 

修訂理由同第四條第五項 

第七條、關係人交易 

(一)(略) 

(二)決議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
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買
賣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
申購或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金外，
執行單位應將下列資料，提交董事

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後，始得簽訂
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以下略) 

第七條、關係人交易 

(一)(略) 

(二)決議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
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買
賣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
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外，執行單位

應將下列資料，提交董事會通過及
監察人承認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
及支付款項： 

(以下略) 

主管機關有鑑於所稱國內
貨幣市場基金，係指依證
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經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許
可，以經營證券投資信託
為業之機構所發行之貨幣
市場基金，故爰增修文字
以資明確。 

第九條、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 

(一)本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應於召開董事會決議

第九條、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 

(一)本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應於召開董事會決議

主管機關考量公司依企業
購併法合併其百分之百投
資之子公司，或其分別百
分之百投資之子公司間之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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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明 

前，委請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

銷商就換股比例、收購價格或配
發股東之現金或其他財產之合
理性表示意見，提報董事會討論
通過。 

(以下略) 

前，委請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

銷商就換股比例、收購價格或配
發股東之現金或其他財產之合
理性表示意見，提報董事會討論
通過。但本公司合併直接或間接
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
本總額之子公司，或直接或間接
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
本總額之子公司間之合併，得免
取得前開專家出具之合理性意
見。 

(以下略) 

合併，其精神係認定類屬

同一集團間之組織重整，
應無涉及換股比例約定或
配發股東現金紅利或其他
財產之行為，爰放寬該等
合併案得免請專家就換股
比例之合理性表示意見。 

第十條、公告申報程序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
情形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
及內容，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
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金管會
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1.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
分不動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
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
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買
賣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

之債券、申購或贖回國內貨
幣市場基金，不在此限。 

2.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 

3.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
本處理程序規定之全部或個
別契約損失上限金額。 

4.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交易或
從事大陸地區投資，其交易
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1)買賣公債。 

(2)以投資為專業者，於海內
外證券交易所或證券商營
業處所所為之有價證券買
賣。 

(3)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
債券、申購或贖回國內貨
幣市場基金。 

 

第十條、公告申報程序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
情形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
及內容，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
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金管會
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1.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
分不動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
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
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買
賣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

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
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
市場基金，不在此限。 

2.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 

3.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
本處理程序規定之全部或個
別契約損失上限金額。 

4.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
營業使用之設備，且其交易
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金額
並達下列規定之一： 

(1)實收資本額未達新臺幣一

百億元之公開發行公司，
交易金額達新臺幣五億元
以上。 

(2)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一百
億元以上之公開發行公
司，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
億元以上。 

 

1.第一項第一款修訂理由

同第七條 

2.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
之設備屬公司進行日常
業務所必須之項目，考
量規模較大之公司，如
公告申報標準過低將導
致公告申報過於頻繁，
降低資訊揭露之重大性
參考，爰將原第一項第
四款第四目之應公告標
準酌修內容並為第一項
第四款，原第一項第四

款內容則往後挪移。 

3.原第一項第四款第五目
挪移為第一項第五款並
酌修文字。 

4.原第一項第四款移列至
第一項第六款，並酌修
文字： 

(1)第二目主要係考量以投
資為專業者於國內初級
市場取得募集發行之普
通公司債及未涉及股權
之一般金融債券，屬經
常性業務行為，且主要

為獲取利息、性質單
純，另其於次級市場售
出時，依現行規範無需
辦理公告，基於資訊揭
露之效益與一致性之考
量，排除公告之適用範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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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明 

(4)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

供營業使用之設備且其交
易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
金額未達新臺幣五億元以
上。 

(5)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
合建分屋、合建分成、合
建分售方式取得不動產，
公司預計投入之交易金額
未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二)～(三)(略) 

(四)應公告項目如於公告時有錯誤
或缺漏而應予補正時，應將全

部項目重行公告。 

(五)已依本條(一)至(四)項規定公告
申報之交易，如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應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
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金管會
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1.原交易簽訂之相關契約有變
更、終止或解除情事。 

2.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未依契約預定日程完成。 

3.原公告申報內容有變更。 

5.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

分屋、合建分成、合建分售
方式取得不動產，公司預計
投入之交易金額達新臺幣五
億元以上。 

6.除前五款以外之資產交易或
從事大陸地區投資，其交易
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1)買賣公債。 

(2)以投資為專業者，於海內
外證券交易所或證券商營

業處所所為之有價證券買
賣，或於國內初級市場認
購募集發行之普通公司債
及未涉及股權之一般金融
債券。 

(3)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
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
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
幣市場基金。 

(二)～(三)(略) 

(四)應公告項目如於公告時有錯誤
或缺漏而應予補正時，應於知
悉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全部項

目重行公告。 

(五)已依本條(一)至(四)項規定公告
申報之交易，如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應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
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金管會
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1.原交易簽訂之相關契約有變
更、終止或解除情事。 

2.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未依契約預定日程完成。 

3.原公告申報內容有變更。 

(2)第三目修正理由同第七

條。 

5.主管機關另參考本條第
五項有關公司辦理公告
申報後內容如有變更應
於二日內公告之規定，
明定公司依規定應公告
項目如於公告時有錯誤
或缺漏而應予補正時，
亦應於知悉之即日起算
二日內將全部項目重行
公告申報，爰修正文字。 

 

第十四條、訂定與修訂 

本處理程序經民國 98 年 9 月 25 日
股東會通過；並經民國 101 年 6 月
13 日、102 年 6 月 21 日、103 年 6

月 18 日股東會修訂。 

第十四條、訂定與修訂 

本處理程序經民國 98 年 9 月 25 日
股東會通過；並經民國 101 年 6 月
13 日、102 年 6 月 21 日、103 年 6

月 18 日、106 年 6 月 27 日股東會修
訂。 

配合本次修改增訂法規修
訂日。 

 


